关于2022年困难教职工“帮扶金”申请承诺书

依据韶学院〔2018〕263号文《韶关学院困难教职工帮扶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，第三章第十二条“帮扶对象当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能申请帮扶金”：

(一)购买并使用汽车、高档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。

(二)购买商品房或进行装修的(或已有两套商品房的)。

(三)有购买或持有股票等投资行为的。

(四)出资安排子女择校就读或自费出国留学的。

(五)家庭成员在法定就业年龄内，有劳动能力而不就业的。

(六)已领取一次性重大困难帮扶金的。

(七)经核实，弄虚作假欺骗学校的。

(八)其他不符合本细则规定帮扶范围的。

本人           承诺无以上任何情况，否则本次所参与的困难帮扶金申请无效且自愿退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
年   月   日
